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字第3號

上  訴  人  王美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 訴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能舒  

訴訟代理人  林瑞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9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國字第1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係被上訴人之人文與科學學院（下稱人文學

院）材料科技研究所（下稱材料所）副教授，於民國109年4

　　月申請升等為教授時，因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院教評會）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下稱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13條、教師升

　　等作業流程，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

　　師升等要點（下稱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

　　目之規定，未正確按伊本應適用於官網公告且使用逾三年具

　　有「如」字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A版本，其內容

如附表A版本、A-1版本所列），反而錯誤使用未有「如」字

　　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B版本，其內容如附表B版本

　　所列）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

　　侵害伊教授升等權益；又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在10

　　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

日四次審議過程中，對伊施以職場霸凌，而被上訴人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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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校申評會）四度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下稱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

　　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之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

　　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且被上訴人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

　　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伊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評會所為之三

　　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失，作成違法

　　不實公文書；又伊之教授升等申訴程序與前開四件被職場霸

　　凌之申訴案，因被上訴人之錯誤決議，即便進入行政法院，

　　狀態仍然持續中，而伊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

　　人應依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之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師

　　升等作業流程（下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被上訴

　　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作業流程

　　規定，亦證實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被上訴

　　人所屬之公務員有上述瀆職枉法決議及行政怠惰情形，致伊

　　受有教授升等程序正義暨職場霸凌申訴之公平正義被延誤，

　　身心健康因此受到侵害，除支出醫療費用外，並導致伊必須

　　進行十件行政訴訟（含前述四件職場霸凌案、一件教授升等

　　案，暨各二個審級），不僅浪費時間精力，伊亦因長期受有

　　巨大壓力，嚴重影響免疫力，健康嚴重受損，衍生諸多病症

　　，身心煎熬痛苦異常。為此依據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

　　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所支出之

　　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萬3,917元及精神慰撫金192萬6,083

　　元，合計共200萬元之損害。原審駁回伊請求，即有未洽等

語。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00萬

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教授升等案事件，總計提起五案行

　　政訴訟，而由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27號確定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上訴駁回）、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4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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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111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訴字第328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

第280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

　　329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19號裁定抗

告駁回）之歷審裁判理由可知，該四案均屬於行政處分之程

　　序事項處理，被上訴人處理過程均依相關法令為之，公務員

　　並無故意過失，且上訴人並無任何私權被侵害，不符合國家

　　賠償要件；至於第五案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

7號確定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上訴

駁回），亦認定上訴人為升等教授而以「專門著作」類別中

　　的「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所定之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足

　　見被上訴人否准其升等，於法並無違誤，亦不符國家賠償要

　　件；上訴人雖主張院教評會並無審查著作之權責云云，惟依

　　教師法第7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教師資格審定辧

法第1、13、15、16、17條規定，院教評會確有審查著作之

權責；上訴人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委員或其他公務員

　　有其所指違法否准上訴人升等之處分，霸凌上訴人、怠於執

行職務，致其身體、健康、工作平等權等權利遭受侵害之情

事，其請求國家賠償並無理由。原審為伊勝訴之判決，並無

違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成員均為被上訴人所屬之公務員。

　㈡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材料所副教授，於109年4月申請

　　升等為教授，經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於109年5月20日決議不

　　通過上訴人升等案，被上訴人以109年6月2日雲科大文院字

第1092000445號書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被上訴人

人文學院於109年5月25日即先行通知上訴人院教評會決議結

果)。上訴人不服前處分，先於109年6月1日向被上訴人之校

教評會提起申覆，校教評會於109年9月18日決議通過申覆案

　　成立，將上訴人升等案送院教評會再審議，院教評會於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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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1日重新審議，而在審議程序進行中，就審議程序事

　　項，決議：1.不同意巫院長迴避、2.退回材料所教評會重新

　　進行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之審議，並經被上訴人以109

年11月6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948號函通知上訴人關於

院教評會上開審議結果。嗣材料所依院教評會109年10月21

日決議之程序指示，於110年1月15日重新審核通過上訴人教

師升等案。院教評會於110年1月2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5次院

　　教評會，決議：1.因材料所現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下稱材

　　料所升等辦法，108年5月22日107學年度第6次院教評會通過

　　）第2點規定尚有疑慮，建請材料所發文人事室釋示；2.為

保障升等教師之權益，待人事室釋示後，於下次院教評會議

　　中，再行審議上訴人升等基本資格審查案。嗣人文學院以11

　　0年1月25日(110)雲科大人科院字第007號書函予材料所，材

　　料所再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後經人事室釋示略以：材料

　　所升等辦法係經人文學院108年5月22日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仍請人文學院秉權責認定。院教評會乃於110年3月10日109

學年度第6次會議續行審議，決議：1.巫銘昌院長表示自請

迴避，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不同意巫銘昌院長迴避；2.另

　　就上訴人升等資格條件審核並投票，出席委員投票，未達出

　　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決議不通過升等案（下稱系爭院教

　　評會決議）。被上訴人以110年3月2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102

　　000200號書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於

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侵害工作權

　　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㈢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

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下稱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

　　回，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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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

　　不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

　　字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

　㈣就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不通過

　　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

　　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

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

　　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6

　　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申訴，

　　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

　　(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

　　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

　　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

　　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

　　1款第1目之規定，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

　　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

　　評會對上訴人之教授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

　　責任部分：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

　　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賠法第2條

第2項定有明文。本條項所定國家賠償之旨，規定國家對公

務員之違法行為負擔損害賠償之要件為：⑴須係公務員於執

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⑵須係故意或過失之行為；⑶須

行為違法，至適法行為，縱有損失，亦不發生依本法請求賠

償責任問題；⑷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又按國賠法第2

條第2項前段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以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

行為及自由或權利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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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國家賠償請

　　求權存在。

　⒉查上訴人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

　　不通過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

字第110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

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

駁回之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

　　007006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

　　申訴，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

臺教法(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

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

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

　　法院於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

　　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原審

卷四第133-161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

（本院卷一第511-522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

宗審認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此部分

事實即堪認定。

　⒊本院審酌上開確定判決所為認定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

　　原處分並無違法之理由，係以：⑴上訴人所提升等著作未符

　　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規定之種類；

　　⑵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的升等，原則上應以「專

　　門著作」送審，教育部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例外在應用

　　科技、藝術、體育等以技能為主的教師升等，始得以「技術

　　報告」、「作品」或「成就證明」（含競賽實務報告）送審

　　；被上訴人得就「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及送審件數自定規

　　定，及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⑶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之

　　升等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所訂升等要點，已限定送審升等教授之「專門著作」之出

　　版方式必須為期刊，而排除以其餘形式之著作送審；教育部

　　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下稱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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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條針對教師升等所送審的「專門著作」，雖然定有一

　　定的條件，但同辦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則明

文授權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送審著作的件數及專門著作的出

　　版方式，以及比該辦法更嚴格的審查程序及基準，而排除該

　　辦法相關規定的適用，符合憲法第11條為保障大學的學術自

　　由、尊重大學自治的意旨；⑷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升等事項

　　，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人文學院升等要點

　　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規定，限定送審升等教授的「專門著

　　作」，需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所定2級或B級（含）以

　　上的正式期刊，而不包括以其他形式出版的著作；上訴人以

　　「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

　　要點之規定；⑸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本

　　件升等案有利害關係、明顯偏頗之虞，卻未清楚釋明其原因

　　及事實，自非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關係存在即認有應

　　迴避之事由，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並無上訴人所指之上述瑕

　　疵；⑹原處分認上訴人以「專門著作」類別中的「專書專章

　　」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

　　定的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不通過上訴人升

　　等教授之申請係屬適法等情，應可認定。至上訴人雖稱其已

　　對上開行政法院確定判決另外提起再審之訴，應認該案尚未

　　確定云云，然其再審之訴既尚未裁判確定，並不影響原確定

　　判決之效力，併為敘明。

　⒋被上訴人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業經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認定未違法，如前所述，

茲就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是否具備國家賠償之要

　　件，本院檢視審查如下：

　⑴上訴人主張其109年4月申請升等時，本係應適用於官網公告

　　及使用逾三年之有「如」字的升等要點A版本，惟院教評會

　　卻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點B版本作為審查伊升等

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其教授升等權益云

　　云，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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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多次審查其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

版本法規（内容等同於A-1版本），而上訴人所提教師升等

案，經人文學院109年5月20日召開108學年度第7次院教評會

審議，其適用之法規亦為當時公告於人文學院網站上之A版

本。A版本經被上訴人109年12月23日第164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為A-1版本，而之後歷次審查上訴人之教師升等

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1版本 ，A版本與A-1版本內容完全相

同等語（原審卷六第8-9頁），而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多次審

查上訴人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原審卷六第12-13

頁），是兩造對於院教評會於審查上訴人申請升等時所應適

　　用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應適用A版本（即升等要點A版本）

乙節，並無不同意見；復經本院比對升等要點A版本（原審

卷五第27-28頁）與升等要點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32頁

　　），兩者間關於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甲類申請升等教授之

　　規定內容完全相同，是院教評會係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為審

查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依據，堪可認定。

　②次查，依升等要點A版本規定：「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

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

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

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

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

uthor)。」，可知上訴人提出升等教授之申請，必須提出正

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

　　、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作為送審升等教授之

　　專門著作，亦可認定。

　③又依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之認定

　　，各級學校得自行訂定以限制出版方式之方法排除某些專門

　　著作之種類作為送審之專門著作，並無違反憲法第11條保障

　　大學學術自由、尊重大學自治意旨等情，亦經認定如前，因

　　此上訴人自僅能以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

　　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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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審。而上訴人係以「專書章節」（等同「專書」）送審，

　　形式上觀之，並未符合上述正式期刊論文種類，應屬無疑。

　④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之規定可知，大學、獨立學院

　　及專科學校教師原則上應具有合於一定條件之「專門著作」

　　，始得升等，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而在特殊領域如體育

　　、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升等，始「例外」容

　　許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送審，並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條至第18條臚列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之教師類科

　　、審查範圍及基準，業如前述。準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規

定「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

　　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中，「如」字所舉例之報告

　　內容，均屬特殊領域如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

　　之教師升等所得例外適用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

　　競賽實務報告，因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稱「具有審查制度

且發表之專業報告」，雖不僅限於「如」字所列舉之報告，

　　當亦屬相類似之專業報告始可（諸如展演報告、創作報告等

　　）。

　⑤再依升等要點A版本之規定，送審之類別僅有：於任現職等

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

　　正式期刊論文」，及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兩大類。

　　其中有關「正式期刊論文」部分，即為限定出版方式為期刊

　　之「專門著作」，並要求需為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

　　等級。至「專業報告」部分，其用語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限定之送審類別即「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不同，惟比對該規定括

　　弧內「如」字所舉例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或「競賽實務報告」，與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至18條之

　　規定相合，是所謂「專業報告」即係指「專門著作」以外之

　　「技術報告」、「作品」及「成就證明」。從而，上訴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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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之「專書章節」為「專門著作」之類別，即不適用升等要

點A版本所指之第二大類（即「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

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且上訴人亦非屬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技能為主之教

　　師升等，自亦不得以屬於「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之「專業報告」送審。是上訴人送審之「專書章節」

　　亦非屬「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⑥從而，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

　　點B版本來審查其升等申請云云，已無可採，且上訴人以

「專書章節」送審，亦不符升等要點A版本所示之送審著作

　　種類，是被上訴人並無使用錯誤法規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

　　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上訴人教授升等權益，應可認定

　　。　　

　⑵上訴人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

會決議案中迴避等語，經查：

　①按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

　　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

　　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

　　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

　　、鑑定人者。」、第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

　　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

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次按大

　　學法第20條規定：「（第1項）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

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第2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

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又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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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5條、第9條第1項、第10條

亦分別規定：「（第1項）院教評會置委員11至19人，以院

長為當然委員，餘於院務會議中就該學院專任教授中以無記

名單記法投票方式推選之。每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

　　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至少應有1名選任委員，任期為1學年

　　，連選得連任之。（第2項）若各學院因教授人數不足時，

得由院務會議就校內外相同或高度相關學術領域教授且具教

授證書者推選擔任之。（第3項）院教評會委員於每學期開

會時未經請假無故缺席達二次者，視同放棄院教評會委員資

格，並由各學院候補委員依序遞補。（第4項）院教評會由

院長召集，開會時擔任主席，如不在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互

推1人為主席。」、「各級教評會開會時，非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不得開議：系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校及院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但升等、不續聘、解聘及停聘等重要事項

　　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各級教

　　評會評審時，評審委員對於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之審查事項應行迴避。」（原審卷四第125-127頁）。

　②查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因同意通過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同意

　　票，未達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9條所規定需

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通過門檻，故決議不通過上

　　訴人之升等申請，經核作成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之程序，並未

　　違反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應可認定。

　③上訴人雖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其升等案有利害關

　　係及明顯偏頗之虞，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中予以迴避等語

　　，然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有上開情形，並

　　未清楚釋明其原因及事實，自不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

　　關係存在，即認有應迴避之事由。況倘若申訴人有於各級教

　　評會開會前對相對人員提出民事訴訟或刑事告訴，即認此種

　　情形應作為與會委員迴避之事由者，將導致各級教評會議遭

　　受不正當干預，而無法正常運作，依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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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

　　案中迴避，為不可採。

　⑶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院長巫銘昌為院教評會主

　　席，卻不讓上訴人進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

　　年3月10日院教評會會議中說明，有剝奪其聽證權及闡明權

情形等語；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

　　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5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

　　」送審，自形式上觀之，已明白足以確認未符合人文學院升

　　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之規定，依上開法文所示，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從而，被上訴

　　人之院教評會雖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尚難認有

　　侵害上訴人聽證權、闡明權之情形。

　⑷上訴人復主張材料所既已通過其升等教授之資格審查，院教

　　評會即應將其送審著作送外審查，並無自行先為審查之權責

　　等語；惟查，材料所升等辦法並未自訂教師升等之基本資格

　　，而係在其升等辦法第2條規定應符合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

點之規定（原審卷一第78-79頁），則上訴人送審著作是否

確實合於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所規定之基本資格，自仍得

　　由人文學院之院教評會加以審核，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

　　亦屬無據。　

　⑸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

　　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

　　評會所為之三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

　　失，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均僅係空言指摘，並未提出

　　具體證據證明，自無從認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為可採。

　⒌依上所述，本院檢視審查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院教評

　　會、校教評會及校申評會職務，並無執行職務違法之情事，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査辦法

　　第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及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之規定，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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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人文學

　　院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云云，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

1日、110年3月10日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

場霸凌（下稱系爭霸凌事件），而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

　　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

　　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以及被

　　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

　　一再發生，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而有故意或過失，被上訴

　　人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部分：

　⒈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

　　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

　　侵害工作權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

　　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

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號函知上訴人，上訴

人續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回

　　，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號

　　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不

　　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字

　　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

訴字第329號裁定在卷可稽（原審卷四第93-110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後段、㈢），此部分即堪認定

　　。

　⒉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

　　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1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條規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規定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

施，應包括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

預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及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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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如因權力濫

用與不公平的處罰造成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行

為或言語霸凌等，各機關應提供員工免受霸凌侵犯之職場，

　　並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進而檢視內部相關管理作業

　　及流程，亦以108年4月29日總處綜字第1080033467號函（本

　　院卷二第71-75頁）送「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作

為」及「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作為各機關職場

　　霸凌防治與處理之參考。再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規定：「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

　　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

　　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

　　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

　　發生之霸凌行為。」（本院卷二第57頁）。

　⒊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

1日、110年3月10日之院教評會，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

會委員實施職場霸凌，無非認為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審議標準

　　不一、被上訴人院教評會針對上訴人就升等要點作不利解釋

　　、會議中巫銘昌捏造事實並誤導委員、巫銘昌與院教評會委

　　員張國華等人應迴避而未迴避等，究其實質，均係在針對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

　　序處置表示不服，然此均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

　　4款、第5款所規定之霸凌行為無涉。況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

　　所為不通過上訴人升等之處分，並無不法或程序上之瑕疵，

　　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僅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

　　為不利之決議，即得認為上訴人有遭霸凌之情。

　⒋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亦即沒有依照教育部規定處理員工職場霸凌事

　　件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處理系爭霸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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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等語

　　；惟查，上訴人所指之霸凌事件，均係在針對被上訴人之院

　　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序處置表示

　　不服，核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所規

　　定之霸凌行為無涉，已如前述，因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之校申評會未依相關職場霸凌事件處理程序規定處理系爭霸

　　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

　　云云，核屬無據，要無可採。

　⒌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

　　、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受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職

　　場霸凌，以及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四度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已無可採，均

　　經認定如上；從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

　　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一再發生，而有故意或

　　過失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情事云云，亦屬無據。上訴人據

　　此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國賠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人應依

　　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的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

　　，被上訴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

　　作業流程規定，足證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致其必須因而進行十件行政訴訟，浪費其時間精力，致其健

　　康嚴重受損部分：

　⒈按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

　　，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

　　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

　　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

　　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

　　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始得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後段，

　　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

　⒉被上訴人人文學院固於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86次校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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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師升等

作業要點」(原審卷六第51-55頁)，並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

教授基本資格，規定：須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

辦法、本校專任教師升等評分細則等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

　　條件：送審人擇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研究或研發成

　　果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㈠申

　　請升等教授：於任本職級期間，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研究或

　　研發成果合計至少5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

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採多元升等者，專

門著作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合計至少5件等情，惟

此部分乃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依法可制訂或修正相關升等規定

之範疇，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修正升等規定放寬，參酌教

育部112年6月14日臺教高（五）字第1120056592號函說明欄

第二點第（二）小點2之說明，亦認學校得自行訂定較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原審

卷四第113-115頁）。因此，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教師升等要

點原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本屬相關法令所許可，並無

　　違法之處。是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始將升

　　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予以放寬，然因此本即屬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之職權裁量事項，亦難僅以此遽認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

　　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⒊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修正人文學院

　　教師升等作業流程關於升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並無證據證明

　　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

　　致上訴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

　　項後段，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

　㈣又上訴人上開主張既屬無據，是其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

　　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

　　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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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上訴人聲請傳喚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葉惠菁、李謁政

　　、謝文英、陳俞汝、謝宛儒等人到庭作證，及向被上訴人調

取校教評會暨校申評會就上訴人各次申訴、申覆案件之相關

　　會議錄音檔或電磁紀錄，經核均無必要，不予准許；又本件

　　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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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A版本 (原審卷五第27至 28

頁)、

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至32

頁)

B版本(原審卷五第29至30頁)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

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

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

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

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

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

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

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

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

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

ponding author)。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

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

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

部訂定2级或B級(含)以上之

正式期刊論文、技術報告、

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

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

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

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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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字第3號
上  訴  人  王美心  




被 上 訴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楊能舒  
訴訟代理人  林瑞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9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國字第1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係被上訴人之人文與科學學院（下稱人文學院）材料科技研究所（下稱材料所）副教授，於民國109年4
　　月申請升等為教授時，因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院教評會）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下稱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13條、教師升
　　等作業流程，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
　　師升等要點（下稱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
　　目之規定，未正確按伊本應適用於官網公告且使用逾三年具
　　有「如」字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A版本，其內容如附表A版本、A-1版本所列），反而錯誤使用未有「如」字
　　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B版本，其內容如附表B版本
　　所列）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
　　侵害伊教授升等權益；又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在10
　　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四次審議過程中，對伊施以職場霸凌，而被上訴人之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校申評會）四度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下稱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
　　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之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
　　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且被上訴人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
　　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伊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評會所為之三
　　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失，作成違法
　　不實公文書；又伊之教授升等申訴程序與前開四件被職場霸
　　凌之申訴案，因被上訴人之錯誤決議，即便進入行政法院，
　　狀態仍然持續中，而伊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
　　人應依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之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師
　　升等作業流程（下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被上訴
　　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作業流程
　　規定，亦證實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被上訴
　　人所屬之公務員有上述瀆職枉法決議及行政怠惰情形，致伊
　　受有教授升等程序正義暨職場霸凌申訴之公平正義被延誤，
　　身心健康因此受到侵害，除支出醫療費用外，並導致伊必須
　　進行十件行政訴訟（含前述四件職場霸凌案、一件教授升等
　　案，暨各二個審級），不僅浪費時間精力，伊亦因長期受有
　　巨大壓力，嚴重影響免疫力，健康嚴重受損，衍生諸多病症
　　，身心煎熬痛苦異常。為此依據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
　　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所支出之
　　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萬3,917元及精神慰撫金192萬6,083
　　元，合計共200萬元之損害。原審駁回伊請求，即有未洽等語。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0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教授升等案事件，總計提起五案行
　　政訴訟，而由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27號確定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上訴駁回）、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4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訴字第328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
　　329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19號裁定抗告駁回）之歷審裁判理由可知，該四案均屬於行政處分之程
　　序事項處理，被上訴人處理過程均依相關法令為之，公務員
　　並無故意過失，且上訴人並無任何私權被侵害，不符合國家
　　賠償要件；至於第五案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上訴駁回），亦認定上訴人為升等教授而以「專門著作」類別中
　　的「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所定之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足
　　見被上訴人否准其升等，於法並無違誤，亦不符國家賠償要
　　件；上訴人雖主張院教評會並無審查著作之權責云云，惟依
　　教師法第7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教師資格審定辧法第1、13、15、16、17條規定，院教評會確有審查著作之權責；上訴人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委員或其他公務員
　　有其所指違法否准上訴人升等之處分，霸凌上訴人、怠於執行職務，致其身體、健康、工作平等權等權利遭受侵害之情事，其請求國家賠償並無理由。原審為伊勝訴之判決，並無違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成員均為被上訴人所屬之公務員。
　㈡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材料所副教授，於109年4月申請
　　升等為教授，經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於109年5月20日決議不
　　通過上訴人升等案，被上訴人以109年6月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445號書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09年5月25日即先行通知上訴人院教評會決議結果)。上訴人不服前處分，先於109年6月1日向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提起申覆，校教評會於109年9月18日決議通過申覆案
　　成立，將上訴人升等案送院教評會再審議，院教評會於109年10月21日重新審議，而在審議程序進行中，就審議程序事
　　項，決議：1.不同意巫院長迴避、2.退回材料所教評會重新
　　進行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之審議，並經被上訴人以109年11月6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948號函通知上訴人關於院教評會上開審議結果。嗣材料所依院教評會109年10月21日決議之程序指示，於110年1月15日重新審核通過上訴人教師升等案。院教評會於110年1月2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5次院
　　教評會，決議：1.因材料所現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下稱材
　　料所升等辦法，108年5月22日107學年度第6次院教評會通過
　　）第2點規定尚有疑慮，建請材料所發文人事室釋示；2.為保障升等教師之權益，待人事室釋示後，於下次院教評會議
　　中，再行審議上訴人升等基本資格審查案。嗣人文學院以11
　　0年1月25日(110)雲科大人科院字第007號書函予材料所，材
　　料所再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後經人事室釋示略以：材料
　　所升等辦法係經人文學院108年5月22日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仍請人文學院秉權責認定。院教評會乃於110年3月10日109學年度第6次會議續行審議，決議：1.巫銘昌院長表示自請迴避，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不同意巫銘昌院長迴避；2.另
　　就上訴人升等資格條件審核並投票，出席委員投票，未達出
　　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決議不通過升等案（下稱系爭院教
　　評會決議）。被上訴人以110年3月2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102
　　000200號書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侵害工作權
　　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㈢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下稱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
　　回，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
　　不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
　　字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
　㈣就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不通過
　　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
　　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
　　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6
　　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申訴，
　　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
　　(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
　　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
　　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
　　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
　　1款第1目之規定，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
　　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
　　評會對上訴人之教授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
　　責任部分：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
　　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賠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條項所定國家賠償之旨，規定國家對公務員之違法行為負擔損害賠償之要件為：⑴須係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⑵須係故意或過失之行為；⑶須行為違法，至適法行為，縱有損失，亦不發生依本法請求賠償責任問題；⑷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又按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以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及自由或權利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其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國家賠償請
　　求權存在。
　⒉查上訴人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
　　不通過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
　　007006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
　　申訴，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
　　法院於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
　　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原審卷四第133-161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本院卷一第511-522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審認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⒊本院審酌上開確定判決所為認定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
　　原處分並無違法之理由，係以：⑴上訴人所提升等著作未符
　　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規定之種類；
　　⑵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的升等，原則上應以「專
　　門著作」送審，教育部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例外在應用
　　科技、藝術、體育等以技能為主的教師升等，始得以「技術
　　報告」、「作品」或「成就證明」（含競賽實務報告）送審
　　；被上訴人得就「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及送審件數自定規
　　定，及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⑶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之
　　升等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所訂升等要點，已限定送審升等教授之「專門著作」之出
　　版方式必須為期刊，而排除以其餘形式之著作送審；教育部
　　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下稱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21條針對教師升等所送審的「專門著作」，雖然定有一
　　定的條件，但同辦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則明文授權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送審著作的件數及專門著作的出
　　版方式，以及比該辦法更嚴格的審查程序及基準，而排除該
　　辦法相關規定的適用，符合憲法第11條為保障大學的學術自
　　由、尊重大學自治的意旨；⑷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升等事項
　　，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人文學院升等要點
　　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規定，限定送審升等教授的「專門著
　　作」，需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所定2級或B級（含）以
　　上的正式期刊，而不包括以其他形式出版的著作；上訴人以
　　「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
　　要點之規定；⑸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本
　　件升等案有利害關係、明顯偏頗之虞，卻未清楚釋明其原因
　　及事實，自非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關係存在即認有應
　　迴避之事由，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並無上訴人所指之上述瑕
　　疵；⑹原處分認上訴人以「專門著作」類別中的「專書專章
　　」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
　　定的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不通過上訴人升
　　等教授之申請係屬適法等情，應可認定。至上訴人雖稱其已
　　對上開行政法院確定判決另外提起再審之訴，應認該案尚未
　　確定云云，然其再審之訴既尚未裁判確定，並不影響原確定
　　判決之效力，併為敘明。
　⒋被上訴人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業經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認定未違法，如前所述，茲就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是否具備國家賠償之要
　　件，本院檢視審查如下：
　⑴上訴人主張其109年4月申請升等時，本係應適用於官網公告
　　及使用逾三年之有「如」字的升等要點A版本，惟院教評會
　　卻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點B版本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其教授升等權益云
　　云，惟查：
　①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多次審查其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法規（内容等同於A-1版本），而上訴人所提教師升等案，經人文學院109年5月20日召開108學年度第7次院教評會審議，其適用之法規亦為當時公告於人文學院網站上之A版本。A版本經被上訴人109年12月23日第16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為A-1版本，而之後歷次審查上訴人之教師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1版本 ，A版本與A-1版本內容完全相同等語（原審卷六第8-9頁），而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多次審查上訴人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原審卷六第12-13頁），是兩造對於院教評會於審查上訴人申請升等時所應適
　　用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應適用A版本（即升等要點A版本）乙節，並無不同意見；復經本院比對升等要點A版本（原審卷五第27-28頁）與升等要點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32頁
　　），兩者間關於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甲類申請升等教授之
　　規定內容完全相同，是院教評會係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為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依據，堪可認定。
　②次查，依升等要點A版本規定：「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可知上訴人提出升等教授之申請，必須提出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
　　、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作為送審升等教授之
　　專門著作，亦可認定。
　③又依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之認定
　　，各級學校得自行訂定以限制出版方式之方法排除某些專門
　　著作之種類作為送審之專門著作，並無違反憲法第11條保障
　　大學學術自由、尊重大學自治意旨等情，亦經認定如前，因
　　此上訴人自僅能以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
　　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送審。而上訴人係以「專書章節」（等同「專書」）送審，
　　形式上觀之，並未符合上述正式期刊論文種類，應屬無疑。
　④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之規定可知，大學、獨立學院
　　及專科學校教師原則上應具有合於一定條件之「專門著作」
　　，始得升等，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而在特殊領域如體育
　　、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升等，始「例外」容
　　許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送審，並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條至第18條臚列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之教師類科
　　、審查範圍及基準，業如前述。準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規定「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
　　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中，「如」字所舉例之報告
　　內容，均屬特殊領域如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
　　之教師升等所得例外適用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
　　競賽實務報告，因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稱「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雖不僅限於「如」字所列舉之報告，
　　當亦屬相類似之專業報告始可（諸如展演報告、創作報告等
　　）。
　⑤再依升等要點A版本之規定，送審之類別僅有：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
　　正式期刊論文」，及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兩大類。
　　其中有關「正式期刊論文」部分，即為限定出版方式為期刊
　　之「專門著作」，並要求需為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
　　等級。至「專業報告」部分，其用語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限定之送審類別即「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不同，惟比對該規定括
　　弧內「如」字所舉例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或「競賽實務報告」，與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至18條之
　　規定相合，是所謂「專業報告」即係指「專門著作」以外之
　　「技術報告」、「作品」及「成就證明」。從而，上訴人送
　　審之「專書章節」為「專門著作」之類別，即不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所指之第二大類（即「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且上訴人亦非屬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技能為主之教
　　師升等，自亦不得以屬於「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之「專業報告」送審。是上訴人送審之「專書章節」
　　亦非屬「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⑥從而，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
　　點B版本來審查其升等申請云云，已無可採，且上訴人以「專書章節」送審，亦不符升等要點A版本所示之送審著作
　　種類，是被上訴人並無使用錯誤法規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
　　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上訴人教授升等權益，應可認定
　　。　　
　⑵上訴人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案中迴避等語，經查：
　①按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
　　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
　　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
　　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
　　、鑑定人者。」、第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
　　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次按大
　　學法第20條規定：「（第1項）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第2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又被上
　　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5條、第9條第1項、第10條亦分別規定：「（第1項）院教評會置委員11至19人，以院長為當然委員，餘於院務會議中就該學院專任教授中以無記名單記法投票方式推選之。每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
　　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至少應有1名選任委員，任期為1學年
　　，連選得連任之。（第2項）若各學院因教授人數不足時，得由院務會議就校內外相同或高度相關學術領域教授且具教授證書者推選擔任之。（第3項）院教評會委員於每學期開會時未經請假無故缺席達二次者，視同放棄院教評會委員資格，並由各學院候補委員依序遞補。（第4項）院教評會由院長召集，開會時擔任主席，如不在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互推1人為主席。」、「各級教評會開會時，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不得開議：系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校及院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但升等、不續聘、解聘及停聘等重要事項
　　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各級教
　　評會評審時，評審委員對於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之審查事項應行迴避。」（原審卷四第125-127頁）。
　②查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因同意通過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同意
　　票，未達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9條所規定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通過門檻，故決議不通過上
　　訴人之升等申請，經核作成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之程序，並未
　　違反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應可認定。
　③上訴人雖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其升等案有利害關
　　係及明顯偏頗之虞，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中予以迴避等語
　　，然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有上開情形，並
　　未清楚釋明其原因及事實，自不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
　　關係存在，即認有應迴避之事由。況倘若申訴人有於各級教
　　評會開會前對相對人員提出民事訴訟或刑事告訴，即認此種
　　情形應作為與會委員迴避之事由者，將導致各級教評會議遭
　　受不正當干預，而無法正常運作，依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
　　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
　　案中迴避，為不可採。
　⑶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院長巫銘昌為院教評會主
　　席，卻不讓上訴人進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
　　年3月10日院教評會會議中說明，有剝奪其聽證權及闡明權情形等語；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
　　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5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
　　」送審，自形式上觀之，已明白足以確認未符合人文學院升
　　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之規定，依上開法文所示，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從而，被上訴
　　人之院教評會雖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尚難認有
　　侵害上訴人聽證權、闡明權之情形。
　⑷上訴人復主張材料所既已通過其升等教授之資格審查，院教
　　評會即應將其送審著作送外審查，並無自行先為審查之權責
　　等語；惟查，材料所升等辦法並未自訂教師升等之基本資格
　　，而係在其升等辦法第2條規定應符合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之規定（原審卷一第78-79頁），則上訴人送審著作是否確實合於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所規定之基本資格，自仍得
　　由人文學院之院教評會加以審核，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
　　亦屬無據。　
　⑸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
　　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
　　評會所為之三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
　　失，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均僅係空言指摘，並未提出
　　具體證據證明，自無從認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為可採。
　⒌依上所述，本院檢視審查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院教評
　　會、校教評會及校申評會職務，並無執行職務違法之情事，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査辦法
　　第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及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之規定，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校
　　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人文學
　　院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云云，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場霸凌（下稱系爭霸凌事件），而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
　　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
　　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以及被
　　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
　　一再發生，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而有故意或過失，被上訴
　　人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部分：
　⒈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
　　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
　　侵害工作權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
　　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回
　　，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號
　　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不
　　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字
　　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在卷可稽（原審卷四第93-11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後段、㈢），此部分即堪認定
　　。
　⒉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
　　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條規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規定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應包括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及避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如因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造成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行為或言語霸凌等，各機關應提供員工免受霸凌侵犯之職場，
　　並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進而檢視內部相關管理作業
　　及流程，亦以108年4月29日總處綜字第1080033467號函（本
　　院卷二第71-75頁）送「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作為」及「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作為各機關職場
　　霸凌防治與處理之參考。再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規定：「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
　　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
　　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
　　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
　　發生之霸凌行為。」（本院卷二第57頁）。
　⒊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之院教評會，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場霸凌，無非認為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審議標準
　　不一、被上訴人院教評會針對上訴人就升等要點作不利解釋
　　、會議中巫銘昌捏造事實並誤導委員、巫銘昌與院教評會委
　　員張國華等人應迴避而未迴避等，究其實質，均係在針對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
　　序處置表示不服，然此均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
　　4款、第5款所規定之霸凌行為無涉。況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
　　所為不通過上訴人升等之處分，並無不法或程序上之瑕疵，
　　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僅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
　　為不利之決議，即得認為上訴人有遭霸凌之情。
　⒋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亦即沒有依照教育部規定處理員工職場霸凌事
　　件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處理系爭霸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
　　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等語
　　；惟查，上訴人所指之霸凌事件，均係在針對被上訴人之院
　　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序處置表示
　　不服，核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所規
　　定之霸凌行為無涉，已如前述，因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之校申評會未依相關職場霸凌事件處理程序規定處理系爭霸
　　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
　　云云，核屬無據，要無可採。
　⒌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
　　、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受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職
　　場霸凌，以及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四度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已無可採，均
　　經認定如上；從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
　　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一再發生，而有故意或
　　過失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情事云云，亦屬無據。上訴人據
　　此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國賠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人應依
　　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的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
　　，被上訴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
　　作業流程規定，足證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致其必須因而進行十件行政訴訟，浪費其時間精力，致其健
　　康嚴重受損部分：
　⒈按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
　　，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
　　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
　　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
　　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
　　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始得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後段，
　　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
　⒉被上訴人人文學院固於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8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原審卷六第51-55頁)，並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教授基本資格，規定：須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本校專任教師升等評分細則等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
　　條件：送審人擇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研究或研發成
　　果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㈠申
　　請升等教授：於任本職級期間，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研究或
　　研發成果合計至少5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採多元升等者，專門著作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合計至少5件等情，惟此部分乃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依法可制訂或修正相關升等規定之範疇，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修正升等規定放寬，參酌教育部112年6月14日臺教高（五）字第1120056592號函說明欄第二點第（二）小點2之說明，亦認學校得自行訂定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原審卷四第113-115頁）。因此，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教師升等要點原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本屬相關法令所許可，並無
　　違法之處。是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始將升
　　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予以放寬，然因此本即屬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之職權裁量事項，亦難僅以此遽認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
　　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⒊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修正人文學院
　　教師升等作業流程關於升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並無證據證明
　　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
　　致上訴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
　　項後段，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
　㈣又上訴人上開主張既屬無據，是其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
　　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
　　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上訴人聲請傳喚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葉惠菁、李謁政
　　、謝文英、陳俞汝、謝宛儒等人到庭作證，及向被上訴人調取校教評會暨校申評會就上訴人各次申訴、申覆案件之相關
　　會議錄音檔或電磁紀錄，經核均無必要，不予准許；又本件
　　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A版本(原審卷五第27至28頁)、
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B版本(原審卷五第29至30頁)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级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字第3號

上  訴  人  王美心  





被 上 訴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楊能舒  

訴訟代理人  林瑞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9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國字第1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係被上訴人之人文與科學學院（下稱人文學

    院）材料科技研究所（下稱材料所）副教授，於民國109年4

　　月申請升等為教授時，因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院教評會）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下稱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13條、教師升

　　等作業流程，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

　　師升等要點（下稱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

　　目之規定，未正確按伊本應適用於官網公告且使用逾三年具

　　有「如」字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A版本，其內容

    如附表A版本、A-1版本所列），反而錯誤使用未有「如」字

　　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B版本，其內容如附表B版本

　　所列）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

　　侵害伊教授升等權益；又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在10

　　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

    日四次審議過程中，對伊施以職場霸凌，而被上訴人之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校申評會）四度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下稱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

　　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之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

　　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且被上訴人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

　　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伊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評會所為之三

　　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失，作成違法

　　不實公文書；又伊之教授升等申訴程序與前開四件被職場霸

　　凌之申訴案，因被上訴人之錯誤決議，即便進入行政法院，

　　狀態仍然持續中，而伊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

　　人應依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之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師

　　升等作業流程（下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被上訴

　　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作業流程

　　規定，亦證實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被上訴

　　人所屬之公務員有上述瀆職枉法決議及行政怠惰情形，致伊

　　受有教授升等程序正義暨職場霸凌申訴之公平正義被延誤，

　　身心健康因此受到侵害，除支出醫療費用外，並導致伊必須

　　進行十件行政訴訟（含前述四件職場霸凌案、一件教授升等

　　案，暨各二個審級），不僅浪費時間精力，伊亦因長期受有

　　巨大壓力，嚴重影響免疫力，健康嚴重受損，衍生諸多病症

　　，身心煎熬痛苦異常。為此依據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

　　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所支出之

　　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萬3,917元及精神慰撫金192萬6,083

　　元，合計共200萬元之損害。原審駁回伊請求，即有未洽等

    語。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00萬元

    。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教授升等案事件，總計提起五案行

　　政訴訟，而由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27號確定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上訴駁回）、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4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訴字第328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

    第280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

　　329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19號裁定抗

    告駁回）之歷審裁判理由可知，該四案均屬於行政處分之程

　　序事項處理，被上訴人處理過程均依相關法令為之，公務員

　　並無故意過失，且上訴人並無任何私權被侵害，不符合國家

　　賠償要件；至於第五案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

    7號確定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上訴

    駁回），亦認定上訴人為升等教授而以「專門著作」類別中

　　的「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所定之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足

　　見被上訴人否准其升等，於法並無違誤，亦不符國家賠償要

　　件；上訴人雖主張院教評會並無審查著作之權責云云，惟依

　　教師法第7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教師資格審定辧

    法第1、13、15、16、17條規定，院教評會確有審查著作之

    權責；上訴人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委員或其他公務員

　　有其所指違法否准上訴人升等之處分，霸凌上訴人、怠於執

    行職務，致其身體、健康、工作平等權等權利遭受侵害之情

    事，其請求國家賠償並無理由。原審為伊勝訴之判決，並無

    違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成員均為被上訴人所屬之公務員。

　㈡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材料所副教授，於109年4月申請

　　升等為教授，經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於109年5月20日決議不

　　通過上訴人升等案，被上訴人以109年6月2日雲科大文院字

    第1092000445號書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被上訴人

    人文學院於109年5月25日即先行通知上訴人院教評會決議結

    果)。上訴人不服前處分，先於109年6月1日向被上訴人之校

    教評會提起申覆，校教評會於109年9月18日決議通過申覆案

　　成立，將上訴人升等案送院教評會再審議，院教評會於109

    年10月21日重新審議，而在審議程序進行中，就審議程序事

　　項，決議：1.不同意巫院長迴避、2.退回材料所教評會重新

　　進行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之審議，並經被上訴人以109

    年11月6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948號函通知上訴人關於

    院教評會上開審議結果。嗣材料所依院教評會109年10月21

    日決議之程序指示，於110年1月15日重新審核通過上訴人教

    師升等案。院教評會於110年1月2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5次院

　　教評會，決議：1.因材料所現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下稱材

　　料所升等辦法，108年5月22日107學年度第6次院教評會通過

　　）第2點規定尚有疑慮，建請材料所發文人事室釋示；2.為

    保障升等教師之權益，待人事室釋示後，於下次院教評會議

　　中，再行審議上訴人升等基本資格審查案。嗣人文學院以11

　　0年1月25日(110)雲科大人科院字第007號書函予材料所，材

　　料所再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後經人事室釋示略以：材料

　　所升等辦法係經人文學院108年5月22日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仍請人文學院秉權責認定。院教評會乃於110年3月10日109

    學年度第6次會議續行審議，決議：1.巫銘昌院長表示自請

    迴避，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不同意巫銘昌院長迴避；2.另

　　就上訴人升等資格條件審核並投票，出席委員投票，未達出

　　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決議不通過升等案（下稱系爭院教

　　評會決議）。被上訴人以110年3月2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102

　　000200號書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於

    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侵害工作權

　　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㈢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

    ，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下稱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

　　回，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

　　不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

　　字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

　㈣就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不通過

　　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

　　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

    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

　　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6

　　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申訴，

　　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

　　(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

　　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

　　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

　　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

　　1款第1目之規定，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

　　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

　　評會對上訴人之教授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

　　責任部分：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

　　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賠法第2條

    第2項定有明文。本條項所定國家賠償之旨，規定國家對公

    務員之違法行為負擔損害賠償之要件為：⑴須係公務員於執

    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⑵須係故意或過失之行為；⑶須行

    為違法，至適法行為，縱有損失，亦不發生依本法請求賠償

    責任問題；⑷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又按國賠法第2條第

    2項前段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以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

    及自由或權利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其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國家賠償請

　　求權存在。

　⒉查上訴人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

　　不通過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

    字第110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

    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

    駁回之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

　　007006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

　　申訴，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

    臺教法(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

    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

    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

　　法院於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

　　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原審

    卷四第133-161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

    （本院卷一第511-522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

    宗審認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此部分

    事實即堪認定。

　⒊本院審酌上開確定判決所為認定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

　　原處分並無違法之理由，係以：⑴上訴人所提升等著作未符

　　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規定之種類；

　　⑵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的升等，原則上應以「專

　　門著作」送審，教育部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例外在應用

　　科技、藝術、體育等以技能為主的教師升等，始得以「技術

　　報告」、「作品」或「成就證明」（含競賽實務報告）送審

　　；被上訴人得就「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及送審件數自定規

　　定，及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⑶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之

　　升等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所訂升等要點，已限定送審升等教授之「專門著作」之出

　　版方式必須為期刊，而排除以其餘形式之著作送審；教育部

　　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下稱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21條針對教師升等所送審的「專門著作」，雖然定有一

　　定的條件，但同辦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則明

    文授權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送審著作的件數及專門著作的出

　　版方式，以及比該辦法更嚴格的審查程序及基準，而排除該

　　辦法相關規定的適用，符合憲法第11條為保障大學的學術自

　　由、尊重大學自治的意旨；⑷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升等事項

　　，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人文學院升等要點

　　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規定，限定送審升等教授的「專門著

　　作」，需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所定2級或B級（含）以

　　上的正式期刊，而不包括以其他形式出版的著作；上訴人以

　　「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

　　要點之規定；⑸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本

　　件升等案有利害關係、明顯偏頗之虞，卻未清楚釋明其原因

　　及事實，自非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關係存在即認有應

　　迴避之事由，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並無上訴人所指之上述瑕

　　疵；⑹原處分認上訴人以「專門著作」類別中的「專書專章

　　」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

　　定的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不通過上訴人升

　　等教授之申請係屬適法等情，應可認定。至上訴人雖稱其已

　　對上開行政法院確定判決另外提起再審之訴，應認該案尚未

　　確定云云，然其再審之訴既尚未裁判確定，並不影響原確定

　　判決之效力，併為敘明。

　⒋被上訴人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業經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認定未違法，如前所述，

    茲就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是否具備國家賠償之要

　　件，本院檢視審查如下：

　⑴上訴人主張其109年4月申請升等時，本係應適用於官網公告

　　及使用逾三年之有「如」字的升等要點A版本，惟院教評會

　　卻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點B版本作為審查伊升等

    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其教授升等權益云

　　云，惟查：

　①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多次審查其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

    本法規（内容等同於A-1版本），而上訴人所提教師升等案

    ，經人文學院109年5月20日召開108學年度第7次院教評會審

    議，其適用之法規亦為當時公告於人文學院網站上之A版本

    。A版本經被上訴人109年12月23日第16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為A-1版本，而之後歷次審查上訴人之教師升等案

    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1版本 ，A版本與A-1版本內容完全相同

    等語（原審卷六第8-9頁），而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多次審查

    上訴人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原審卷六第12-13頁

    ），是兩造對於院教評會於審查上訴人申請升等時所應適

　　用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應適用A版本（即升等要點A版本）

    乙節，並無不同意見；復經本院比對升等要點A版本（原審

    卷五第27-28頁）與升等要點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32頁

　　），兩者間關於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甲類申請升等教授之

　　規定內容完全相同，是院教評會係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為審

    查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依據，堪可認定。

　②次查，依升等要點A版本規定：「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

    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

    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

    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

    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

    hor)。」，可知上訴人提出升等教授之申請，必須提出正式

    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

　　、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作為送審升等教授之

　　專門著作，亦可認定。

　③又依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之認定

　　，各級學校得自行訂定以限制出版方式之方法排除某些專門

　　著作之種類作為送審之專門著作，並無違反憲法第11條保障

　　大學學術自由、尊重大學自治意旨等情，亦經認定如前，因

　　此上訴人自僅能以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

　　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送審。而上訴人係以「專書章節」（等同「專書」）送審，

　　形式上觀之，並未符合上述正式期刊論文種類，應屬無疑。

　④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之規定可知，大學、獨立學院

　　及專科學校教師原則上應具有合於一定條件之「專門著作」

　　，始得升等，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而在特殊領域如體育

　　、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升等，始「例外」容

　　許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送審，並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條至第18條臚列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之教師類科

　　、審查範圍及基準，業如前述。準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規

    定「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

　　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中，「如」字所舉例之報告

　　內容，均屬特殊領域如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

　　之教師升等所得例外適用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

　　競賽實務報告，因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稱「具有審查制度

    且發表之專業報告」，雖不僅限於「如」字所列舉之報告，

　　當亦屬相類似之專業報告始可（諸如展演報告、創作報告等

　　）。

　⑤再依升等要點A版本之規定，送審之類別僅有：於任現職等期

    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

　　正式期刊論文」，及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兩大類。

　　其中有關「正式期刊論文」部分，即為限定出版方式為期刊

　　之「專門著作」，並要求需為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

　　等級。至「專業報告」部分，其用語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限定之送審類別即「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不同，惟比對該規定括

　　弧內「如」字所舉例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或「競賽實務報告」，與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至18條之

　　規定相合，是所謂「專業報告」即係指「專門著作」以外之

　　「技術報告」、「作品」及「成就證明」。從而，上訴人送

　　審之「專書章節」為「專門著作」之類別，即不適用升等要

    點A版本所指之第二大類（即「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

    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且上訴人亦非屬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技能為主之教

　　師升等，自亦不得以屬於「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之「專業報告」送審。是上訴人送審之「專書章節」

　　亦非屬「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⑥從而，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

　　點B版本來審查其升等申請云云，已無可採，且上訴人以「

    專書章節」送審，亦不符升等要點A版本所示之送審著作

　　種類，是被上訴人並無使用錯誤法規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

　　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上訴人教授升等權益，應可認定

　　。　　

　⑵上訴人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

    會決議案中迴避等語，經查：

　①按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

　　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

　　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

　　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

　　、鑑定人者。」、第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

　　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

    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次按大

　　學法第20條規定：「（第1項）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

    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第2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

    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又被上

　　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5條、第9條第1項、第10條

    亦分別規定：「（第1項）院教評會置委員11至19人，以院

    長為當然委員，餘於院務會議中就該學院專任教授中以無記

    名單記法投票方式推選之。每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

　　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至少應有1名選任委員，任期為1學年

　　，連選得連任之。（第2項）若各學院因教授人數不足時，

    得由院務會議就校內外相同或高度相關學術領域教授且具教

    授證書者推選擔任之。（第3項）院教評會委員於每學期開

    會時未經請假無故缺席達二次者，視同放棄院教評會委員資

    格，並由各學院候補委員依序遞補。（第4項）院教評會由

    院長召集，開會時擔任主席，如不在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互

    推1人為主席。」、「各級教評會開會時，非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不得開議：系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校及院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但升等、不續聘、解聘及停聘等重要事項

　　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各級教

　　評會評審時，評審委員對於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之審查事項應行迴避。」（原審卷四第125-127頁）。

　②查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因同意通過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同意

　　票，未達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9條所規定需

    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通過門檻，故決議不通過上

　　訴人之升等申請，經核作成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之程序，並未

　　違反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應可認定。

　③上訴人雖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其升等案有利害關

　　係及明顯偏頗之虞，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中予以迴避等語

　　，然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有上開情形，並

　　未清楚釋明其原因及事實，自不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

　　關係存在，即認有應迴避之事由。況倘若申訴人有於各級教

　　評會開會前對相對人員提出民事訴訟或刑事告訴，即認此種

　　情形應作為與會委員迴避之事由者，將導致各級教評會議遭

　　受不正當干預，而無法正常運作，依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

　　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

　　案中迴避，為不可採。

　⑶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院長巫銘昌為院教評會主

　　席，卻不讓上訴人進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

　　年3月10日院教評會會議中說明，有剝奪其聽證權及闡明權

    情形等語；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

　　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5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

　　」送審，自形式上觀之，已明白足以確認未符合人文學院升

　　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之規定，依上開法文所示，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從而，被上訴

　　人之院教評會雖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尚難認有

　　侵害上訴人聽證權、闡明權之情形。

　⑷上訴人復主張材料所既已通過其升等教授之資格審查，院教

　　評會即應將其送審著作送外審查，並無自行先為審查之權責

　　等語；惟查，材料所升等辦法並未自訂教師升等之基本資格

　　，而係在其升等辦法第2條規定應符合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

    點之規定（原審卷一第78-79頁），則上訴人送審著作是否

    確實合於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所規定之基本資格，自仍得

　　由人文學院之院教評會加以審核，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

　　亦屬無據。　

　⑸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

　　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

　　評會所為之三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

　　失，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均僅係空言指摘，並未提出

　　具體證據證明，自無從認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為可採。

　⒌依上所述，本院檢視審查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院教評

　　會、校教評會及校申評會職務，並無執行職務違法之情事，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査辦法

　　第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及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之規定，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校

　　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人文學

　　院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云云，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

    日、110年3月10日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場

    霸凌（下稱系爭霸凌事件），而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

　　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

　　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以及被

　　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

　　一再發生，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而有故意或過失，被上訴

　　人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部分：

　⒈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

　　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

　　侵害工作權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

　　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

    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號函知上訴人，上訴

    人續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回

　　，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號

　　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不

　　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字

　　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

    訴字第329號裁定在卷可稽（原審卷四第93-110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後段、㈢），此部分即堪認定

　　。

　⒉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

　　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1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條規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規定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

    施，應包括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

    預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及避

    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如因權力濫

    用與不公平的處罰造成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行

    為或言語霸凌等，各機關應提供員工免受霸凌侵犯之職場，

　　並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進而檢視內部相關管理作業

　　及流程，亦以108年4月29日總處綜字第1080033467號函（本

　　院卷二第71-75頁）送「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作為

    」及「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作為各機關職場

　　霸凌防治與處理之參考。再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規定：「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

　　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

　　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

　　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

　　發生之霸凌行為。」（本院卷二第57頁）。

　⒊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

    日、110年3月10日之院教評會，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

    委員實施職場霸凌，無非認為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審議標準

　　不一、被上訴人院教評會針對上訴人就升等要點作不利解釋

　　、會議中巫銘昌捏造事實並誤導委員、巫銘昌與院教評會委

　　員張國華等人應迴避而未迴避等，究其實質，均係在針對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

　　序處置表示不服，然此均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

　　4款、第5款所規定之霸凌行為無涉。況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

　　所為不通過上訴人升等之處分，並無不法或程序上之瑕疵，

　　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僅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

　　為不利之決議，即得認為上訴人有遭霸凌之情。

　⒋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亦即沒有依照教育部規定處理員工職場霸凌事

　　件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處理系爭霸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

　　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等語

　　；惟查，上訴人所指之霸凌事件，均係在針對被上訴人之院

　　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序處置表示

　　不服，核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所規

　　定之霸凌行為無涉，已如前述，因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之校申評會未依相關職場霸凌事件處理程序規定處理系爭霸

　　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

　　云云，核屬無據，要無可採。

　⒌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

　　、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受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職

　　場霸凌，以及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四度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已無可採，均

　　經認定如上；從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

　　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一再發生，而有故意或

　　過失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情事云云，亦屬無據。上訴人據

　　此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國賠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人應依

　　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的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

　　，被上訴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

　　作業流程規定，足證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致其必須因而進行十件行政訴訟，浪費其時間精力，致其健

　　康嚴重受損部分：

　⒈按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

　　，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

　　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

　　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

　　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

　　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始得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後段，

　　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

　⒉被上訴人人文學院固於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86次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師升等作

    業要點」(原審卷六第51-55頁)，並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教

    授基本資格，規定：須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

    法、本校專任教師升等評分細則等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

　　條件：送審人擇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研究或研發成

　　果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㈠申

　　請升等教授：於任本職級期間，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研究或

　　研發成果合計至少5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

    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採多元升等者，專

    門著作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合計至少5件等情，惟

    此部分乃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依法可制訂或修正相關升等規定

    之範疇，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修正升等規定放寬，參酌教

    育部112年6月14日臺教高（五）字第1120056592號函說明欄

    第二點第（二）小點2之說明，亦認學校得自行訂定較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原審

    卷四第113-115頁）。因此，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教師升等要

    點原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本屬相關法令所許可，並無

　　違法之處。是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始將升

　　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予以放寬，然因此本即屬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之職權裁量事項，亦難僅以此遽認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

　　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⒊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修正人文學院

　　教師升等作業流程關於升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並無證據證明

　　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

　　致上訴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

　　項後段，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

　㈣又上訴人上開主張既屬無據，是其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

　　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

　　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上訴人聲請傳喚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葉惠菁、李謁政

　　、謝文英、陳俞汝、謝宛儒等人到庭作證，及向被上訴人調

    取校教評會暨校申評會就上訴人各次申訴、申覆案件之相關

　　會議錄音檔或電磁紀錄，經核均無必要，不予准許；又本件

　　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A版本(原審卷五第27至28頁)、 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B版本(原審卷五第29至30頁)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级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字第3號
上  訴  人  王美心  




被 上 訴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楊能舒  
訴訟代理人  林瑞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9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國字第1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係被上訴人之人文與科學學院（下稱人文學院）材料科技研究所（下稱材料所）副教授，於民國109年4
　　月申請升等為教授時，因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院教評會）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下稱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13條、教師升
　　等作業流程，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
　　師升等要點（下稱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
　　目之規定，未正確按伊本應適用於官網公告且使用逾三年具
　　有「如」字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A版本，其內容如附表A版本、A-1版本所列），反而錯誤使用未有「如」字
　　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B版本，其內容如附表B版本
　　所列）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
　　侵害伊教授升等權益；又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在10
　　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四次審議過程中，對伊施以職場霸凌，而被上訴人之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校申評會）四度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下稱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
　　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之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
　　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且被上訴人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
　　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伊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評會所為之三
　　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失，作成違法
　　不實公文書；又伊之教授升等申訴程序與前開四件被職場霸
　　凌之申訴案，因被上訴人之錯誤決議，即便進入行政法院，
　　狀態仍然持續中，而伊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
　　人應依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之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師
　　升等作業流程（下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被上訴
　　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作業流程
　　規定，亦證實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被上訴
　　人所屬之公務員有上述瀆職枉法決議及行政怠惰情形，致伊
　　受有教授升等程序正義暨職場霸凌申訴之公平正義被延誤，
　　身心健康因此受到侵害，除支出醫療費用外，並導致伊必須
　　進行十件行政訴訟（含前述四件職場霸凌案、一件教授升等
　　案，暨各二個審級），不僅浪費時間精力，伊亦因長期受有
　　巨大壓力，嚴重影響免疫力，健康嚴重受損，衍生諸多病症
　　，身心煎熬痛苦異常。為此依據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
　　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所支出之
　　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萬3,917元及精神慰撫金192萬6,083
　　元，合計共200萬元之損害。原審駁回伊請求，即有未洽等語。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0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教授升等案事件，總計提起五案行
　　政訴訟，而由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27號確定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上訴駁回）、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4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訴字第328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
　　329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19號裁定抗告駁回）之歷審裁判理由可知，該四案均屬於行政處分之程
　　序事項處理，被上訴人處理過程均依相關法令為之，公務員
　　並無故意過失，且上訴人並無任何私權被侵害，不符合國家
　　賠償要件；至於第五案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上訴駁回），亦認定上訴人為升等教授而以「專門著作」類別中
　　的「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所定之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足
　　見被上訴人否准其升等，於法並無違誤，亦不符國家賠償要
　　件；上訴人雖主張院教評會並無審查著作之權責云云，惟依
　　教師法第7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教師資格審定辧法第1、13、15、16、17條規定，院教評會確有審查著作之權責；上訴人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委員或其他公務員
　　有其所指違法否准上訴人升等之處分，霸凌上訴人、怠於執行職務，致其身體、健康、工作平等權等權利遭受侵害之情事，其請求國家賠償並無理由。原審為伊勝訴之判決，並無違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成員均為被上訴人所屬之公務員。
　㈡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材料所副教授，於109年4月申請
　　升等為教授，經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於109年5月20日決議不
　　通過上訴人升等案，被上訴人以109年6月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445號書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09年5月25日即先行通知上訴人院教評會決議結果)。上訴人不服前處分，先於109年6月1日向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提起申覆，校教評會於109年9月18日決議通過申覆案
　　成立，將上訴人升等案送院教評會再審議，院教評會於109年10月21日重新審議，而在審議程序進行中，就審議程序事
　　項，決議：1.不同意巫院長迴避、2.退回材料所教評會重新
　　進行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之審議，並經被上訴人以109年11月6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948號函通知上訴人關於院教評會上開審議結果。嗣材料所依院教評會109年10月21日決議之程序指示，於110年1月15日重新審核通過上訴人教師升等案。院教評會於110年1月2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5次院
　　教評會，決議：1.因材料所現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下稱材
　　料所升等辦法，108年5月22日107學年度第6次院教評會通過
　　）第2點規定尚有疑慮，建請材料所發文人事室釋示；2.為保障升等教師之權益，待人事室釋示後，於下次院教評會議
　　中，再行審議上訴人升等基本資格審查案。嗣人文學院以11
　　0年1月25日(110)雲科大人科院字第007號書函予材料所，材
　　料所再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後經人事室釋示略以：材料
　　所升等辦法係經人文學院108年5月22日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仍請人文學院秉權責認定。院教評會乃於110年3月10日109學年度第6次會議續行審議，決議：1.巫銘昌院長表示自請迴避，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不同意巫銘昌院長迴避；2.另
　　就上訴人升等資格條件審核並投票，出席委員投票，未達出
　　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決議不通過升等案（下稱系爭院教
　　評會決議）。被上訴人以110年3月2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102
　　000200號書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侵害工作權
　　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㈢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下稱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
　　回，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
　　不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
　　字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
　㈣就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不通過
　　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
　　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
　　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6
　　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申訴，
　　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
　　(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
　　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
　　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
　　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
　　1款第1目之規定，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
　　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
　　評會對上訴人之教授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
　　責任部分：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
　　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賠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條項所定國家賠償之旨，規定國家對公務員之違法行為負擔損害賠償之要件為：⑴須係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⑵須係故意或過失之行為；⑶須行為違法，至適法行為，縱有損失，亦不發生依本法請求賠償責任問題；⑷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又按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以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及自由或權利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其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國家賠償請
　　求權存在。
　⒉查上訴人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
　　不通過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
　　007006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
　　申訴，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
　　法院於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
　　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原審卷四第133-161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本院卷一第511-522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審認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⒊本院審酌上開確定判決所為認定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
　　原處分並無違法之理由，係以：⑴上訴人所提升等著作未符
　　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規定之種類；
　　⑵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的升等，原則上應以「專
　　門著作」送審，教育部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例外在應用
　　科技、藝術、體育等以技能為主的教師升等，始得以「技術
　　報告」、「作品」或「成就證明」（含競賽實務報告）送審
　　；被上訴人得就「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及送審件數自定規
　　定，及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⑶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之
　　升等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所訂升等要點，已限定送審升等教授之「專門著作」之出
　　版方式必須為期刊，而排除以其餘形式之著作送審；教育部
　　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下稱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21條針對教師升等所送審的「專門著作」，雖然定有一
　　定的條件，但同辦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則明文授權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送審著作的件數及專門著作的出
　　版方式，以及比該辦法更嚴格的審查程序及基準，而排除該
　　辦法相關規定的適用，符合憲法第11條為保障大學的學術自
　　由、尊重大學自治的意旨；⑷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升等事項
　　，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人文學院升等要點
　　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規定，限定送審升等教授的「專門著
　　作」，需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所定2級或B級（含）以
　　上的正式期刊，而不包括以其他形式出版的著作；上訴人以
　　「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
　　要點之規定；⑸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本
　　件升等案有利害關係、明顯偏頗之虞，卻未清楚釋明其原因
　　及事實，自非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關係存在即認有應
　　迴避之事由，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並無上訴人所指之上述瑕
　　疵；⑹原處分認上訴人以「專門著作」類別中的「專書專章
　　」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
　　定的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不通過上訴人升
　　等教授之申請係屬適法等情，應可認定。至上訴人雖稱其已
　　對上開行政法院確定判決另外提起再審之訴，應認該案尚未
　　確定云云，然其再審之訴既尚未裁判確定，並不影響原確定
　　判決之效力，併為敘明。
　⒋被上訴人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業經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認定未違法，如前所述，茲就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是否具備國家賠償之要
　　件，本院檢視審查如下：
　⑴上訴人主張其109年4月申請升等時，本係應適用於官網公告
　　及使用逾三年之有「如」字的升等要點A版本，惟院教評會
　　卻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點B版本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其教授升等權益云
　　云，惟查：
　①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多次審查其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法規（内容等同於A-1版本），而上訴人所提教師升等案，經人文學院109年5月20日召開108學年度第7次院教評會審議，其適用之法規亦為當時公告於人文學院網站上之A版本。A版本經被上訴人109年12月23日第16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為A-1版本，而之後歷次審查上訴人之教師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1版本 ，A版本與A-1版本內容完全相同等語（原審卷六第8-9頁），而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多次審查上訴人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原審卷六第12-13頁），是兩造對於院教評會於審查上訴人申請升等時所應適
　　用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應適用A版本（即升等要點A版本）乙節，並無不同意見；復經本院比對升等要點A版本（原審卷五第27-28頁）與升等要點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32頁
　　），兩者間關於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甲類申請升等教授之
　　規定內容完全相同，是院教評會係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為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依據，堪可認定。
　②次查，依升等要點A版本規定：「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可知上訴人提出升等教授之申請，必須提出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
　　、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作為送審升等教授之
　　專門著作，亦可認定。
　③又依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之認定
　　，各級學校得自行訂定以限制出版方式之方法排除某些專門
　　著作之種類作為送審之專門著作，並無違反憲法第11條保障
　　大學學術自由、尊重大學自治意旨等情，亦經認定如前，因
　　此上訴人自僅能以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
　　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送審。而上訴人係以「專書章節」（等同「專書」）送審，
　　形式上觀之，並未符合上述正式期刊論文種類，應屬無疑。
　④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之規定可知，大學、獨立學院
　　及專科學校教師原則上應具有合於一定條件之「專門著作」
　　，始得升等，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而在特殊領域如體育
　　、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升等，始「例外」容
　　許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送審，並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條至第18條臚列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之教師類科
　　、審查範圍及基準，業如前述。準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規定「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
　　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中，「如」字所舉例之報告
　　內容，均屬特殊領域如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
　　之教師升等所得例外適用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
　　競賽實務報告，因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稱「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雖不僅限於「如」字所列舉之報告，
　　當亦屬相類似之專業報告始可（諸如展演報告、創作報告等
　　）。
　⑤再依升等要點A版本之規定，送審之類別僅有：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
　　正式期刊論文」，及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兩大類。
　　其中有關「正式期刊論文」部分，即為限定出版方式為期刊
　　之「專門著作」，並要求需為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
　　等級。至「專業報告」部分，其用語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限定之送審類別即「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不同，惟比對該規定括
　　弧內「如」字所舉例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或「競賽實務報告」，與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至18條之
　　規定相合，是所謂「專業報告」即係指「專門著作」以外之
　　「技術報告」、「作品」及「成就證明」。從而，上訴人送
　　審之「專書章節」為「專門著作」之類別，即不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所指之第二大類（即「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且上訴人亦非屬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技能為主之教
　　師升等，自亦不得以屬於「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之「專業報告」送審。是上訴人送審之「專書章節」
　　亦非屬「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⑥從而，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
　　點B版本來審查其升等申請云云，已無可採，且上訴人以「專書章節」送審，亦不符升等要點A版本所示之送審著作
　　種類，是被上訴人並無使用錯誤法規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
　　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上訴人教授升等權益，應可認定
　　。　　
　⑵上訴人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案中迴避等語，經查：
　①按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
　　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
　　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
　　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
　　、鑑定人者。」、第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
　　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次按大
　　學法第20條規定：「（第1項）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第2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又被上
　　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5條、第9條第1項、第10條亦分別規定：「（第1項）院教評會置委員11至19人，以院長為當然委員，餘於院務會議中就該學院專任教授中以無記名單記法投票方式推選之。每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
　　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至少應有1名選任委員，任期為1學年
　　，連選得連任之。（第2項）若各學院因教授人數不足時，得由院務會議就校內外相同或高度相關學術領域教授且具教授證書者推選擔任之。（第3項）院教評會委員於每學期開會時未經請假無故缺席達二次者，視同放棄院教評會委員資格，並由各學院候補委員依序遞補。（第4項）院教評會由院長召集，開會時擔任主席，如不在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互推1人為主席。」、「各級教評會開會時，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不得開議：系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校及院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但升等、不續聘、解聘及停聘等重要事項
　　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各級教
　　評會評審時，評審委員對於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之審查事項應行迴避。」（原審卷四第125-127頁）。
　②查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因同意通過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同意
　　票，未達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9條所規定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通過門檻，故決議不通過上
　　訴人之升等申請，經核作成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之程序，並未
　　違反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應可認定。
　③上訴人雖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其升等案有利害關
　　係及明顯偏頗之虞，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中予以迴避等語
　　，然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有上開情形，並
　　未清楚釋明其原因及事實，自不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
　　關係存在，即認有應迴避之事由。況倘若申訴人有於各級教
　　評會開會前對相對人員提出民事訴訟或刑事告訴，即認此種
　　情形應作為與會委員迴避之事由者，將導致各級教評會議遭
　　受不正當干預，而無法正常運作，依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
　　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
　　案中迴避，為不可採。
　⑶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院長巫銘昌為院教評會主
　　席，卻不讓上訴人進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
　　年3月10日院教評會會議中說明，有剝奪其聽證權及闡明權情形等語；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
　　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5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
　　」送審，自形式上觀之，已明白足以確認未符合人文學院升
　　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之規定，依上開法文所示，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從而，被上訴
　　人之院教評會雖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尚難認有
　　侵害上訴人聽證權、闡明權之情形。
　⑷上訴人復主張材料所既已通過其升等教授之資格審查，院教
　　評會即應將其送審著作送外審查，並無自行先為審查之權責
　　等語；惟查，材料所升等辦法並未自訂教師升等之基本資格
　　，而係在其升等辦法第2條規定應符合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之規定（原審卷一第78-79頁），則上訴人送審著作是否確實合於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所規定之基本資格，自仍得
　　由人文學院之院教評會加以審核，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
　　亦屬無據。　
　⑸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
　　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
　　評會所為之三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
　　失，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均僅係空言指摘，並未提出
　　具體證據證明，自無從認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為可採。
　⒌依上所述，本院檢視審查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院教評
　　會、校教評會及校申評會職務，並無執行職務違法之情事，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査辦法
　　第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及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之規定，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校
　　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人文學
　　院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云云，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場霸凌（下稱系爭霸凌事件），而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
　　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
　　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以及被
　　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
　　一再發生，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而有故意或過失，被上訴
　　人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部分：
　⒈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
　　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
　　侵害工作權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
　　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回
　　，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號
　　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不
　　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字
　　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在卷可稽（原審卷四第93-11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後段、㈢），此部分即堪認定
　　。
　⒉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
　　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條規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規定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應包括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及避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如因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造成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行為或言語霸凌等，各機關應提供員工免受霸凌侵犯之職場，
　　並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進而檢視內部相關管理作業
　　及流程，亦以108年4月29日總處綜字第1080033467號函（本
　　院卷二第71-75頁）送「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作為」及「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作為各機關職場
　　霸凌防治與處理之參考。再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規定：「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
　　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
　　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
　　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
　　發生之霸凌行為。」（本院卷二第57頁）。
　⒊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之院教評會，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場霸凌，無非認為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審議標準
　　不一、被上訴人院教評會針對上訴人就升等要點作不利解釋
　　、會議中巫銘昌捏造事實並誤導委員、巫銘昌與院教評會委
　　員張國華等人應迴避而未迴避等，究其實質，均係在針對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
　　序處置表示不服，然此均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
　　4款、第5款所規定之霸凌行為無涉。況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
　　所為不通過上訴人升等之處分，並無不法或程序上之瑕疵，
　　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僅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
　　為不利之決議，即得認為上訴人有遭霸凌之情。
　⒋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亦即沒有依照教育部規定處理員工職場霸凌事
　　件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處理系爭霸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
　　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等語
　　；惟查，上訴人所指之霸凌事件，均係在針對被上訴人之院
　　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序處置表示
　　不服，核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所規
　　定之霸凌行為無涉，已如前述，因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之校申評會未依相關職場霸凌事件處理程序規定處理系爭霸
　　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
　　云云，核屬無據，要無可採。
　⒌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
　　、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受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職
　　場霸凌，以及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四度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已無可採，均
　　經認定如上；從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
　　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一再發生，而有故意或
　　過失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情事云云，亦屬無據。上訴人據
　　此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國賠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人應依
　　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的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
　　，被上訴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
　　作業流程規定，足證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致其必須因而進行十件行政訴訟，浪費其時間精力，致其健
　　康嚴重受損部分：
　⒈按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
　　，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
　　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
　　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
　　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
　　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始得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後段，
　　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
　⒉被上訴人人文學院固於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8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原審卷六第51-55頁)，並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教授基本資格，規定：須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本校專任教師升等評分細則等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
　　條件：送審人擇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研究或研發成
　　果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㈠申
　　請升等教授：於任本職級期間，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研究或
　　研發成果合計至少5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採多元升等者，專門著作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合計至少5件等情，惟此部分乃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依法可制訂或修正相關升等規定之範疇，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修正升等規定放寬，參酌教育部112年6月14日臺教高（五）字第1120056592號函說明欄第二點第（二）小點2之說明，亦認學校得自行訂定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原審卷四第113-115頁）。因此，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教師升等要點原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本屬相關法令所許可，並無
　　違法之處。是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始將升
　　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予以放寬，然因此本即屬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之職權裁量事項，亦難僅以此遽認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
　　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⒊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修正人文學院
　　教師升等作業流程關於升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並無證據證明
　　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
　　致上訴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
　　項後段，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
　㈣又上訴人上開主張既屬無據，是其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
　　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
　　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上訴人聲請傳喚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葉惠菁、李謁政
　　、謝文英、陳俞汝、謝宛儒等人到庭作證，及向被上訴人調取校教評會暨校申評會就上訴人各次申訴、申覆案件之相關
　　會議錄音檔或電磁紀錄，經核均無必要，不予准許；又本件
　　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A版本(原審卷五第27至28頁)、
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B版本(原審卷五第29至30頁)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级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字第3號

上  訴  人  王美心  





被 上 訴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楊能舒  

訴訟代理人  林瑞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9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國字第1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係被上訴人之人文與科學學院（下稱人文學院）材料科技研究所（下稱材料所）副教授，於民國109年4

　　月申請升等為教授時，因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院教評會）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下稱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13條、教師升

　　等作業流程，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

　　師升等要點（下稱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

　　目之規定，未正確按伊本應適用於官網公告且使用逾三年具

　　有「如」字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A版本，其內容如附表A版本、A-1版本所列），反而錯誤使用未有「如」字

　　版本之升等要點（下稱升等要點B版本，其內容如附表B版本

　　所列）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

　　侵害伊教授升等權益；又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在10

　　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四次審議過程中，對伊施以職場霸凌，而被上訴人之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校申評會）四度違反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下稱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

　　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之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

　　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且被上訴人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下稱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

　　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伊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評會所為之三

　　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失，作成違法

　　不實公文書；又伊之教授升等申訴程序與前開四件被職場霸

　　凌之申訴案，因被上訴人之錯誤決議，即便進入行政法院，

　　狀態仍然持續中，而伊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

　　人應依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之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師

　　升等作業流程（下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被上訴

　　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作業流程

　　規定，亦證實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被上訴

　　人所屬之公務員有上述瀆職枉法決議及行政怠惰情形，致伊

　　受有教授升等程序正義暨職場霸凌申訴之公平正義被延誤，

　　身心健康因此受到侵害，除支出醫療費用外，並導致伊必須

　　進行十件行政訴訟（含前述四件職場霸凌案、一件教授升等

　　案，暨各二個審級），不僅浪費時間精力，伊亦因長期受有

　　巨大壓力，嚴重影響免疫力，健康嚴重受損，衍生諸多病症

　　，身心煎熬痛苦異常。為此依據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

　　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所支出之

　　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萬3,917元及精神慰撫金192萬6,083

　　元，合計共200萬元之損害。原審駁回伊請求，即有未洽等語。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0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教授升等案事件，總計提起五案行

　　政訴訟，而由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27號確定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上訴駁回）、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4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訴字第328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抗告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

　　329號確定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19號裁定抗告駁回）之歷審裁判理由可知，該四案均屬於行政處分之程

　　序事項處理，被上訴人處理過程均依相關法令為之，公務員

　　並無故意過失，且上訴人並無任何私權被侵害，不符合國家

　　賠償要件；至於第五案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上訴駁回），亦認定上訴人為升等教授而以「專門著作」類別中

　　的「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所定之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足

　　見被上訴人否准其升等，於法並無違誤，亦不符國家賠償要

　　件；上訴人雖主張院教評會並無審查著作之權責云云，惟依

　　教師法第7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教師資格審定辧法第1、13、15、16、17條規定，院教評會確有審查著作之權責；上訴人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委員或其他公務員

　　有其所指違法否准上訴人升等之處分，霸凌上訴人、怠於執行職務，致其身體、健康、工作平等權等權利遭受侵害之情事，其請求國家賠償並無理由。原審為伊勝訴之判決，並無違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成員均為被上訴人所屬之公務員。

　㈡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材料所副教授，於109年4月申請

　　升等為教授，經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於109年5月20日決議不

　　通過上訴人升等案，被上訴人以109年6月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445號書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09年5月25日即先行通知上訴人院教評會決議結果)。上訴人不服前處分，先於109年6月1日向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提起申覆，校教評會於109年9月18日決議通過申覆案

　　成立，將上訴人升等案送院教評會再審議，院教評會於109年10月21日重新審議，而在審議程序進行中，就審議程序事

　　項，決議：1.不同意巫院長迴避、2.退回材料所教評會重新

　　進行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之審議，並經被上訴人以109年11月6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092000948號函通知上訴人關於院教評會上開審議結果。嗣材料所依院教評會109年10月21日決議之程序指示，於110年1月15日重新審核通過上訴人教師升等案。院教評會於110年1月2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5次院

　　教評會，決議：1.因材料所現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下稱材

　　料所升等辦法，108年5月22日107學年度第6次院教評會通過

　　）第2點規定尚有疑慮，建請材料所發文人事室釋示；2.為保障升等教師之權益，待人事室釋示後，於下次院教評會議

　　中，再行審議上訴人升等基本資格審查案。嗣人文學院以11

　　0年1月25日(110)雲科大人科院字第007號書函予材料所，材

　　料所再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後經人事室釋示略以：材料

　　所升等辦法係經人文學院108年5月22日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仍請人文學院秉權責認定。院教評會乃於110年3月10日109學年度第6次會議續行審議，決議：1.巫銘昌院長表示自請迴避，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不同意巫銘昌院長迴避；2.另

　　就上訴人升等資格條件審核並投票，出席委員投票，未達出

　　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決議不通過升等案（下稱系爭院教

　　評會決議）。被上訴人以110年3月22日雲科大文院字第1102

　　000200號書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侵害工作權

　　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

　㈢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下稱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

　　回，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

　　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

　　不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

　　字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

　㈣就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不通過

　　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

　　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

　　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6

　　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申訴，

　　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

　　(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

　　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

　　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查辦法第

　　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

　　1款第1目之規定，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

　　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

　　評會對上訴人之教授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

　　責任部分：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

　　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賠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條項所定國家賠償之旨，規定國家對公務員之違法行為負擔損害賠償之要件為：⑴須係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⑵須係故意或過失之行為；⑶須行為違法，至適法行為，縱有損失，亦不發生依本法請求賠償責任問題；⑷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又按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以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及自由或權利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其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國家賠償請

　　求權存在。

　⒉查上訴人升等不通過部分，經校教評會於110年6月24日作成

　　不通過申覆之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7月6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426號函知上訴人，再經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經校申評會於110年10月5日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並經被上訴人以110年10月7日雲科大人字第11

　　00700634號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續於110年11月3日提起再

　　申訴，經中央申評會決定駁回，並由教育部以111年1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14600052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112年5月24日以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

　　法院於113年10月9日以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

　　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判決(原審卷四第133-161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05號判決（本院卷一第511-522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審認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⒊本院審酌上開確定判決所為認定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

　　原處分並無違法之理由，係以：⑴上訴人所提升等著作未符

　　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規定之種類；

　　⑵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的升等，原則上應以「專

　　門著作」送審，教育部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例外在應用

　　科技、藝術、體育等以技能為主的教師升等，始得以「技術

　　報告」、「作品」或「成就證明」（含競賽實務報告）送審

　　；被上訴人得就「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及送審件數自定規

　　定，及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⑶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之

　　升等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所訂升等要點，已限定送審升等教授之「專門著作」之出

　　版方式必須為期刊，而排除以其餘形式之著作送審；教育部

　　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下稱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21條針對教師升等所送審的「專門著作」，雖然定有一

　　定的條件，但同辦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則明文授權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送審著作的件數及專門著作的出

　　版方式，以及比該辦法更嚴格的審查程序及基準，而排除該

　　辦法相關規定的適用，符合憲法第11條為保障大學的學術自

　　由、尊重大學自治的意旨；⑷被上訴人就有關教師升等事項

　　，授權各系所及學院自訂審查辦法，而依人文學院升等要點

　　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規定，限定送審升等教授的「專門著

　　作」，需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所定2級或B級（含）以

　　上的正式期刊，而不包括以其他形式出版的著作；上訴人以

　　「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

　　要點之規定；⑸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本

　　件升等案有利害關係、明顯偏頗之虞，卻未清楚釋明其原因

　　及事實，自非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關係存在即認有應

　　迴避之事由，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並無上訴人所指之上述瑕

　　疵；⑹原處分認上訴人以「專門著作」類別中的「專書專章

　　」送審，不符合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所

　　定的申請升等教授門檻標準（基本資格），不通過上訴人升

　　等教授之申請係屬適法等情，應可認定。至上訴人雖稱其已

　　對上開行政法院確定判決另外提起再審之訴，應認該案尚未

　　確定云云，然其再審之訴既尚未裁判確定，並不影響原確定

　　判決之效力，併為敘明。

　⒋被上訴人所為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業經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認定未違法，如前所述，茲就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是否具備國家賠償之要

　　件，本院檢視審查如下：

　⑴上訴人主張其109年4月申請升等時，本係應適用於官網公告

　　及使用逾三年之有「如」字的升等要點A版本，惟院教評會

　　卻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點B版本作為審查伊升等申請之依據，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其教授升等權益云

　　云，惟查：

　①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多次審查其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法規（内容等同於A-1版本），而上訴人所提教師升等案，經人文學院109年5月20日召開108學年度第7次院教評會審議，其適用之法規亦為當時公告於人文學院網站上之A版本。A版本經被上訴人109年12月23日第16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為A-1版本，而之後歷次審查上訴人之教師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1版本 ，A版本與A-1版本內容完全相同等語（原審卷六第8-9頁），而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多次審查上訴人升等案所適用之法規皆為A版本（原審卷六第12-13頁），是兩造對於院教評會於審查上訴人申請升等時所應適

　　用之人文學院升等要點，應適用A版本（即升等要點A版本）乙節，並無不同意見；復經本院比對升等要點A版本（原審卷五第27-28頁）與升等要點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32頁

　　），兩者間關於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甲類申請升等教授之

　　規定內容完全相同，是院教評會係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為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依據，堪可認定。

　②次查，依升等要點A版本規定：「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可知上訴人提出升等教授之申請，必須提出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

　　、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作為送審升等教授之

　　專門著作，亦可認定。

　③又依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號確定判決之認定

　　，各級學校得自行訂定以限制出版方式之方法排除某些專門

　　著作之種類作為送審之專門著作，並無違反憲法第11條保障

　　大學學術自由、尊重大學自治意旨等情，亦經認定如前，因

　　此上訴人自僅能以正式期刊論文或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

　　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送審。而上訴人係以「專書章節」（等同「專書」）送審，

　　形式上觀之，並未符合上述正式期刊論文種類，應屬無疑。

　④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之規定可知，大學、獨立學院

　　及專科學校教師原則上應具有合於一定條件之「專門著作」

　　，始得升等，並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而在特殊領域如體育

　　、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升等，始「例外」容

　　許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送審，並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條至第18條臚列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之教師類科

　　、審查範圍及基準，業如前述。準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規定「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

　　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中，「如」字所舉例之報告

　　內容，均屬特殊領域如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

　　之教師升等所得例外適用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

　　競賽實務報告，因此，升等要點A版本所稱「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雖不僅限於「如」字所列舉之報告，

　　當亦屬相類似之專業報告始可（諸如展演報告、創作報告等

　　）。

　⑤再依升等要點A版本之規定，送審之類別僅有：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

　　正式期刊論文」，及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兩大類。

　　其中有關「正式期刊論文」部分，即為限定出版方式為期刊

　　之「專門著作」，並要求需為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

　　等級。至「專業報告」部分，其用語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限定之送審類別即「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不同，惟比對該規定括

　　弧內「如」字所舉例之「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或「競賽實務報告」，與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至18條之

　　規定相合，是所謂「專業報告」即係指「專門著作」以外之

　　「技術報告」、「作品」及「成就證明」。從而，上訴人送

　　審之「專書章節」為「專門著作」之類別，即不適用升等要點A版本所指之第二大類（即「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

　　），且上訴人亦非屬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技能為主之教

　　師升等，自亦不得以屬於「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之「專業報告」送審。是上訴人送審之「專書章節」

　　亦非屬「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

　⑥從而，上訴人主張院教評會錯誤使用未有「如」字的升等要

　　點B版本來審查其升等申請云云，已無可採，且上訴人以「專書章節」送審，亦不符升等要點A版本所示之送審著作

　　種類，是被上訴人並無使用錯誤法規審查上訴人升等申請，

　　造成錯誤之審查結果，侵害上訴人教授升等權益，應可認定

　　。　　

　⑵上訴人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案中迴避等語，經查：

　①按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

　　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

　　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

　　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

　　、鑑定人者。」、第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

　　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次按大

　　學法第20條規定：「（第1項）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第2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又被上

　　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5條、第9條第1項、第10條亦分別規定：「（第1項）院教評會置委員11至19人，以院長為當然委員，餘於院務會議中就該學院專任教授中以無記名單記法投票方式推選之。每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

　　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至少應有1名選任委員，任期為1學年

　　，連選得連任之。（第2項）若各學院因教授人數不足時，得由院務會議就校內外相同或高度相關學術領域教授且具教授證書者推選擔任之。（第3項）院教評會委員於每學期開會時未經請假無故缺席達二次者，視同放棄院教評會委員資格，並由各學院候補委員依序遞補。（第4項）院教評會由院長召集，開會時擔任主席，如不在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互推1人為主席。」、「各級教評會開會時，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不得開議：系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校及院教評會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為通過，但升等、不續聘、解聘及停聘等重要事項

　　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各級教

　　評會評審時，評審委員對於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之審查事項應行迴避。」（原審卷四第125-127頁）。

　②查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因同意通過上訴人升等申請案之同意

　　票，未達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9條所規定需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通過門檻，故決議不通過上

　　訴人之升等申請，經核作成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之程序，並未

　　違反被上訴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應可認定。

　③上訴人雖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就其升等案有利害關

　　係及明顯偏頗之虞，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中予以迴避等語

　　，然上訴人僅泛稱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有上開情形，並

　　未清楚釋明其原因及事實，自不得僅因其等間或有私人恩怨

　　關係存在，即認有應迴避之事由。況倘若申訴人有於各級教

　　評會開會前對相對人員提出民事訴訟或刑事告訴，即認此種

　　情形應作為與會委員迴避之事由者，將導致各級教評會議遭

　　受不正當干預，而無法正常運作，依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

　　主張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等人均應於系爭院教評會決議

　　案中迴避，為不可採。

　⑶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人文學院院長巫銘昌為院教評會主

　　席，卻不讓上訴人進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

　　年3月10日院教評會會議中說明，有剝奪其聽證權及闡明權情形等語；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

　　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5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專門著作」中之「專書專章

　　」送審，自形式上觀之，已明白足以確認未符合人文學院升

　　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之規定，依上開法文所示，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從而，被上訴

　　人之院教評會雖未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尚難認有

　　侵害上訴人聽證權、闡明權之情形。

　⑷上訴人復主張材料所既已通過其升等教授之資格審查，院教

　　評會即應將其送審著作送外審查，並無自行先為審查之權責

　　等語；惟查，材料所升等辦法並未自訂教師升等之基本資格

　　，而係在其升等辦法第2條規定應符合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之規定（原審卷一第78-79頁），則上訴人送審著作是否確實合於人文學院所訂升等要點所規定之基本資格，自仍得

　　由人文學院之院教評會加以審核，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

　　亦屬無據。　

　⑸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校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

　　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校教

　　評會所為之三度決議與校申評會所為之三度評議書確實有過

　　失，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均僅係空言指摘，並未提出

　　具體證據證明，自無從認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為可採。

　⒌依上所述，本院檢視審查被上訴人所屬公務人員執行院教評

　　會、校教評會及校申評會職務，並無執行職務違法之情事，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違反雲科大升等審査辦法

　　第13條、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及人文學院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

　　第1款第1目之規定，否准上訴人升等之原處分違法，以及校

　　教評會與校申評會瀆職，故意或過失包庇被上訴人之人文學

　　院對其升等審查濫權違法，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云云，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場霸凌（下稱系爭霸凌事件），而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

　　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流程之程序，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

　　況下違法投票否決伊的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以及被

　　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

　　一再發生，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而有故意或過失，被上訴

　　人應依國賠法負賠償責任部分：

　⒈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26日同時就升等不通過部分向校教評會

　　提出申覆，及就系爭院教評會決議有受院長行政職權霸凌遭

　　侵害工作權乙事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申訴部分經校申評會

　　於110年6月4日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並由被上訴人以110年6月21日雲科大人字第1100700386號函知上訴人，上訴人續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經中央申評會評議決定駁回

　　，並由教育部以110年10月6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09866號

　　函知上訴人，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於111年6月2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不

　　服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111年度抗字

　　第219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29號裁定在卷可稽（原審卷四第93-11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後段、㈢），此部分即堪認定

　　。

　⒉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

　　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條規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規定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應包括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及避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如因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造成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行為或言語霸凌等，各機關應提供員工免受霸凌侵犯之職場，

　　並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進而檢視內部相關管理作業

　　及流程，亦以108年4月29日總處綜字第1080033467號函（本

　　院卷二第71-75頁）送「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作為」及「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作為各機關職場

　　霸凌防治與處理之參考。再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規定：「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

　　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

　　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

　　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

　　發生之霸凌行為。」（本院卷二第57頁）。

　⒊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之院教評會，遭人文學院院長及院教評會委員實施職場霸凌，無非認為被上訴人院教評會審議標準

　　不一、被上訴人院教評會針對上訴人就升等要點作不利解釋

　　、會議中巫銘昌捏造事實並誤導委員、巫銘昌與院教評會委

　　員張國華等人應迴避而未迴避等，究其實質，均係在針對被

　　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

　　序處置表示不服，然此均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

　　4款、第5款所規定之霸凌行為無涉。況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

　　所為不通過上訴人升等之處分，並無不法或程序上之瑕疵，

　　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僅因被上訴人之院教評會對上訴人

　　為不利之決議，即得認為上訴人有遭霸凌之情。

　⒋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亦即沒有依照教育部規定處理員工職場霸凌事

　　件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處理系爭霸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

　　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等語

　　；惟查，上訴人所指之霸凌事件，均係在針對被上訴人之院

　　教評會對上訴人教授升等程序中所為之決議及程序處置表示

　　不服，核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所規

　　定之霸凌行為無涉，已如前述，因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之校申評會未依相關職場霸凌事件處理程序規定處理系爭霸

　　凌事件，四度在缺乏調查報告的情況下違法投票否決其申訴

　　云云，核屬無據，要無可採。

　⒌依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5月20日、109年10月21日

　　、110年1月21日、110年3月10日遭受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職

　　場霸凌，以及被上訴人之校申評會四度違反雲科大霸凌處理

　　流程之程序，四度作成違法不實公文書云云，已無可採，均

　　經認定如上；從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相關主管與承辦

　　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系爭霸凌事件一再發生，而有故意或

　　過失侵害上訴人身心健康權情事云云，亦屬無據。上訴人據

　　此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國賠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㈢上訴人另主張其十度在申訴與申覆案件中要求被上訴人應依

　　職權令人文學院修正違法錯誤的人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

　　，被上訴人直至112年10月4日才敦促所屬之人文學院修正該

　　作業流程規定，足證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致其必須因而進行十件行政訴訟，浪費其時間精力，致其健

　　康嚴重受損部分：

　⒈按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

　　，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

　　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

　　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

　　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

　　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始得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後段，

　　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

　⒉被上訴人人文學院固於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8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原審卷六第51-55頁)，並就人文學院教師升等教授基本資格，規定：須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本校專任教師升等評分細則等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

　　條件：送審人擇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研究或研發成

　　果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㈠申

　　請升等教授：於任本職級期間，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研究或

　　研發成果合計至少5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採多元升等者，專門著作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合計至少5件等情，惟此部分乃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依法可制訂或修正相關升等規定之範疇，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修正升等規定放寬，參酌教育部112年6月14日臺教高（五）字第1120056592號函說明欄第二點第（二）小點2之說明，亦認學校得自行訂定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原審卷四第113-115頁）。因此，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教師升等要點原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本屬相關法令所許可，並無

　　違法之處。是即使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始將升

　　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予以放寬，然因此本即屬被上訴人人文學

　　院之職權裁量事項，亦難僅以此遽認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

　　公務員有怠於執行職務。

　⒊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於112年10月4日修正人文學院

　　教師升等作業流程關於升等規定之審查基準，並無證據證明

　　被上訴人人文學院所屬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

　　致上訴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

　　項後段，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

　㈣又上訴人上開主張既屬無據，是其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

　　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後段，民法第

　　193條、第195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上訴人聲請傳喚巫銘昌、張國華、吳進安、葉惠菁、李謁政

　　、謝文英、陳俞汝、謝宛儒等人到庭作證，及向被上訴人調取校教評會暨校申評會就上訴人各次申訴、申覆案件之相關

　　會議錄音檔或電磁紀錄，經核均無必要，不予准許；又本件

　　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A版本(原審卷五第27至28頁)、 A-1版本(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B版本(原審卷五第29至30頁)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級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具有審查制度且發表之專業報告(如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雲科大人文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要點第2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一）甲類： 1.申請升教授：於任現職等期間發表（含已接受）於科技部訂定2级或B級(含)以上之正式期刊論文、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或競賽實務報告合計至少6篇，且均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corresponding author) 。  





